
永康新闻网永康日报社出版 社址：总部中心金贸大厦第三第四层 电话：87111855 广告中心电话：87138766 广告发布登记证：永市监广发B001号 东阳日报社承印
邮编：321300 发行：永康邮政局 87128043 定价：每月23元 零售：每份1.3元

2021年9月6日 星期一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2021)浙0784民初2675号
王文势(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青后叶

村 王 南 山 南 山 路 5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308303812)：本院受理原告刘
作怀与被告王文势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
王文势支付原告刘作怀工资27154元及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从 2021 年 2 月 8 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款限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
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243 元，由被告王文势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
院 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21)浙0784民初1948号

夏礼(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金胜路
75 弄 1 幢 3 单 元 2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110284556)：本院受理原告王
其能与被告夏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如下:由被告夏礼支付原告王其
能货款 63691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款
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
夏礼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067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1070 元，由被告夏
礼负担。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784 民初 1948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1)浙0784民初4010号

被告:永康市巴蜀工贸有限公司，住所
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东城街道九龙湖西
路 55 号第 3 幢第一层:本院受理原告武义来
禧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巴蜀工贸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 2021 ) 浙 0784 民 初 401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永康市巴蜀工贸有限
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武义来禧
工贸有限公司货款 132001 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自 2019年 6 月 16 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
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29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永康市巴蜀工贸有
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1号
王巧巧(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后吴村

外 田 路 67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503212320)：本院受理原告羊
春与被告王巧巧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
羊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00 元（已预
缴 7102 元），公 告 费 400 元 ，共 计 人 民 币
700 元，由原告羊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507 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另原告羊
春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向本院提起上诉，原
告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
审错误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2021)浙0784民初1052号

永康市昱森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
省永康市西城新区小东陈村 140 号第一层:
本院受理原告单桂春与被告永康市昱森工贸
有限公司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送达本院(2021) 浙0784民初105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永康市昱森工

贸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原告单桂春定金 2000
元，并退还款项900元，合计2900元。款限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
单桂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永康市昱
森工贸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400元，合计450元，由被告永康市昱
森工贸有限公司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20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2021)浙0784民初1386号

被告: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
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西竹园山背(永康市
智能工贸有限公司内第 2 幢)，法定代表人:
童俊杰;被告:童俊杰，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
街道皇渡桥村下皇渡川南 146 号，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8705260814; 被告:章玲
玲，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皇渡桥村下皇
渡 川 南 14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712151720:本院受理原告方
程丽、马伟华、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与被告
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童俊杰、章玲玲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 浙0784民初138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一、由被告永康市德勋工贸有限公
司、童俊杰、章玲玲归还原告马伟华代偿本金
190 万元、实现债权的费用 37710 元，合计
193771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11 月 3 日起按月利率
9.03‰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永康
市德勋工贸有限公司、童俊杰、章玲玲归还原
告马伟华代偿利息 514373.81 元并支付资金
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0年11
月 21 日起按月利率 9.03‰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上述第一、二项判决款项款限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方程丽、
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的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178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27578 元，由被告永康市德勋工
贸有限公司、童俊杰、章玲玲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 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21）浙0784民初1412号
胡宁龙、胡燕(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

古山一村古方路 18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
为 ： 330722196502164014、
330722196903136428）：本院对原告曾
祥香与被告胡宁龙、胡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 0784 民初 1412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如下：由被告胡宁龙、胡燕归还原告曾祥
香借款 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

（利息、逾期利息计算至 2020 年 10 月 24 日
止为 30000 元，其余逾期利息从 2021 年 3 月
11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
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公
告费400元，合计3300元，由被告胡宁龙、胡
燕负担。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
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并经
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本院可依法对相关
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限
制出入境、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罚
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请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2021）浙0784民初1557号
陈德朝(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田川

村湖村 36 号)：本院受理原告胡学起与被告
陈德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陈德朝支
付原告胡学起货款59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1 年 3 月 16 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
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276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676 元，由被告陈德朝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2021）浙0784民初1794号

胡永利、应灵凤（均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
镇两头门村 74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为：
330722197906093835、
330722198301234601）：本院对原告俞仙
巧与被告胡永利、应灵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 0784 民初 1794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如下：由被告应灵凤、胡永利归还原告俞
仙巧借款 85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自 2021 年 3 月 25 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26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2326元，由被告应灵
凤、胡永利负担。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
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
行并经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本院可依法
对相关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
消费、限制出入境、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
信息、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21）浙0784民初1852号
胡宁龙(住所地为：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

古 山 一 村 古 方 路 1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502164014)：本院对原告朱敏
锋与被告胡宁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完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784 民初 1852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如下：
由被告胡宁龙支付原告朱敏锋货款 30000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从
2021年3月29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800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6200元，由被告胡宁
龙负担。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
应当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并经权利
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本院可依法对相关被执行
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
境、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罚款、拘留
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21）浙0784民初2179号
永康市鹏宏金属加工厂(住所地：浙江省

永康市芝英镇下徐店村,法定代表人：徐鹏
红)、徐鹏红（住永康市芝英镇下徐店村环村
西 路 52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801044514）：原 告 应 岩 升 与
被告永康市鹏宏金属加工厂、徐鹏红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784
民初 2179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一、由被告
永康市鹏宏金属加工厂归还原告应岩升代偿
款 160509.68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为
79805元，此后的利息损失自 2020年4月16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
项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
原告应岩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4904 元，公告费 400 元，合
计5304元，由被告永康市鹏宏金属加工厂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2021)浙0784民初2519号

陈小盼(住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白窖岭
村 椒 坑 椒 川 路 175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812237142)：本院受理原告秦
秀勤与被告陈小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
被告陈小盼归还原告秦秀勤借款6800元，款
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 400 元，合计 450 元，由被告陈小盼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
院 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21）浙0784民初3069号
黄华英、胡旭新（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

镇前杭村碧泉路 9 5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
为 ： 330722197611293821、 3307
22197212053812）：原告应文广与被告黄
华英、胡旭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 0784 民初 3069 号判决书。
判令如下：由被告黄华英、胡旭新支付原告应
文广货款 18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自 2021 年 5 月 12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
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
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2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650 元，
由被告黄华英、胡旭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21）浙0784民初3081号
孔胜东、应海燕（均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

镇芝英五村玉泉巷 5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
为 ： 330722198312212117、
330722198403024525）：原告永康市佳
风气动工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孔胜东、应海燕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1）浙 0784 民初 3081 号判决书。判令
如下：由被告孔胜东、应海燕支付原告永康市
佳风气动工具有限公司货款 205546 元并支
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1 年 5 月 12 日
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2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孔胜东、应海燕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2021)浙0784民初3430号

王佩珍(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堰头
村 堰 川 小 区 1 2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21979XXXX9025)：本 院 受 理 原
告童敏与被告王佩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王佩珍归还原告童敏借款 12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 4 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
告王佩珍支付原告童敏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
的代理费4500元。上述第一、二款限本判决
生效之日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1615 元(已减半收取)，由
被告王佩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
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2021)浙0784民初4404号

被 告: 王 化 仁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811296416)，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象珠镇柳墅村下街 26号:本院受理原告周
银香与被告王化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84民初440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化仁于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周银香货款
4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1
年 6 月 24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3875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王化仁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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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环卫处长期招聘临时

管理人员、操作工、公厕保洁员、

清扫员若干名，电工、门卫各一

名。详询请致电：87176737，地

址：望春西路28号六楼环卫处。

永康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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